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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如下大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

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 

四、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大会议程要求发言。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

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须向大会秘书处申请，并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始得发言

或提出问题。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且简明扼要。 

五、大会设计票、监票人三名，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组成，对投票、

计票进行监督。 

六、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各项表决案在同一张

表决票上分别列出，请股东逐项填写，一次投票。 

七、股东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写，填写完毕，务必签署姓名，并

将表决票交与计票人员。未填、多填、字迹无法辨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

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东放弃表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该项表决

有效投票总数之内。 

八、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其投票表决无效。在进入表决程序前

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九、进行表决后，由会务人员收取表决票并传至清点计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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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   程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4：30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 号 1901 室 

三、召集人：公司监事会 

四、会议出席人员：2022 年 6 月 2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程序：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宣布现场股东（股东代表）到会情况及资格审查结果； 

（三）宣读、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免去厉群南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2、审议《关于免去陆肖天先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3、审议《关于免去曾建祥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4、审议《关于免去朱从双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5、审议《关于提名选举凌云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

宏业提案）》 

6、审议《关于提名选举范雪瑞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

盛宏业提案）》 

7、审议《关于提名选举季明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

盛宏业提案）》 

8、审议《关于免去武彪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9、审议《关于免去孙舒源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10、审议《关于免去杨斌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11、审议《关于提名选举严凯聃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五

莲云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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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审议《关于提名选举宋元杰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三

盛宏业、五莲云克提案）》 

13、审议《关于提名选举章超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太

合汇提案）》 

14、审议《关于免去苏代超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江西瑞京提案）》 

15、审议《关于提名选举江五洲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江西瑞京提案）》 

16、审议《关于提名选举崔建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江西

瑞京提案）》 

17、审议《关于提名选举郎黎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江西

瑞京提案）》 

（四）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上述审议议案分项投票表决； 

（五）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代表宣读现场表决结果，下午 3

点以后获取网络投票结果，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核对，合并现场

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六）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八）宣读决议； 

（九）股东及股东代表在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名； 

（十）会议结束。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一：《关于免去厉群南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案）》 

厉群南先生负责公司运营期间，自行决策将本应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挪为他

用、违规签署子公司对母公司债务的《担保合同》、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购买

矿机并支付相关托管费并转移公司资金等，已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现金流和经营发

展，并导致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从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厉群南先生间接控股的五莲云克曾违规减持股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已于2022

年 6月 1日对厉群南先生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综上，厉群南先生违反了其作为

上市公司董事作出的声明与承诺，提议免去厉群南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议案二：《关于免去陆肖天先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监事会提

案）》 

鉴于陆肖天先生在任独立董事期间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为更好

地帮助公司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经营困难及风险，推动公司逐步走上正常经营发

展道路，提议免去陆肖天先生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议案三：《关于免去曾建祥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曾建祥先生在任董事期间未能有效化解公司的经营困难及风险，未能勤勉尽

责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为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提议免去曾建

祥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议案四：《关于免去朱从双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三盛宏业提案）》 

鉴于朱从双先生作为股东代理人现场出席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不配合向公司监事提供股东登记、授权材料，其行为严重影响公司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提议免去朱从双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议案五：《关于提名选举凌云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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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业提案）》 

被提名人凌云先生简历如下： 

1978年 3月出生,硕士学历,曾任上海科林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三盛

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办公室副主任、投资总监;中昌海运控股有限

公司投资总监;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现任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兼中昌海运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凌云先生除担任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副董事长、总裁兼中昌海运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外，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凌云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 股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 

议案六：《关于提名选举范雪瑞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

盛宏业提案）》 

被提名人范雪瑞先生简历如下： 

范雪瑞，男，1988 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

会计学硕士学位、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曾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曾任中昌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运营官及

执行官，现任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范雪瑞先生现担任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裁，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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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七：《关于选举季明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三盛宏

业提案）》 

被提名人季明睿先生简历如下： 

季明睿，男,1991 年出生，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普华永道会计

事务所审计经理、上海凯石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及投行部总经理助理、资金计划部总经理助理。2017

年-2022年分别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副总

裁，现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已免去），深入参与了公司年

审、投融资、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季明睿先生现担任上市公司常务副总裁（现已免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八：《关于免去武彪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武彪先生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为更好地帮助公司尽快解决目前

面临的经营困难及风险，推动公司逐步走上正常经营发展道路，提议免去武彪先

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议案九：《关于免去孙舒源先生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孙舒源先生未能清晰规划公司战略发展路径，为更好地帮助公司尽快解决目

前面临的经营困难及风险，推动公司逐步走上正常经营发展道路，提议免去孙舒

源先生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议案十：《关于免去杨斌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五莲云克提案）》 

鉴于杨斌先生在任监事会主席期间未能勤勉尽责，故提议免去杨斌监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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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议案十一：《关于选举严凯聃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五莲

云克提案）》 

被提名人严凯聃先生简历如下： 

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历任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上

海趵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璐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

钰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严凯聃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严凯聃先生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十二：《关于提名选举宋元杰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三盛宏业、五莲云克提案）》 

被提名人宋元杰先生简历如下： 

宋元杰，1996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2018 年入职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青岛公司行政人事主管、集团行

政主管，现任集团行政副经理。 

宋元杰先生除担任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职务之外，与

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宋元杰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失

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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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十三：《关于提名选举章超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太合汇提案）》 

被提名人章超斌杰先生简历如下： 

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历任华鑫期货有限公司经理，东方新

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产品经理、苏州太合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太合汇投

资管理（昆山）有限公司付总经理。 

章超斌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章超斌先生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十四：《关于免去苏代超先生上市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江西瑞京提

案）》 

鉴于苏代超先生在任监事期间未勤勉尽责，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提议免去苏代超先生第十届监事

会监事职务。 

议案十五：《关于提名选举江五洲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江西瑞京提案）》 

江五洲：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

程师，国家注册壹级建造师，多次荣获鲁班奖全国优秀项目经理，多次荣获省市

级优秀项目经理。曾任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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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现任中融汇鼎（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五洲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江五洲先生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十六：《关于提名选举崔建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江

西瑞京提案）》 

被提名人崔建军先生简历如下： 

崔建军，男，1976 年生，微电子学博士，金融学硕士；曾任证券公司网络

交易部经理、营业部总经理等职位；现任上海特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建军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崔建军先生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议案十七：《关于提名选举郎黎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江

西瑞京提案）》 

被提名人郎黎女士简历如下： 

郎黎，1970 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历任深圳小马青青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融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管理部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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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黎女士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郎黎女士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